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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事物語(二)－老大之死 

林忠義
＊

那天剛到竹東榮民醫院太平間外，我就看到三、四十個人，理著

平頭，口嚼檳榔，站著三七步，就一付幫派份子樣，其實真的是相由

心生，黑道人物常生就一張壞人臉，當然有壞人臉的不一定都是壞人

啦，也有我很醜但很溫柔的人。這時候刑事組長（改制前的稱呼）走

到我身旁，說是竹東鎮一個在地幫派三環幫的老大被槍殺，我就覺得

自己有先見之明。進去看死者屍體，真是慘不忍睹，全身蜂窩一樣佈

滿彈孔，足有二、三十孔。記得我在彰化服務時，有一個學長去相驗，

看到屍體卻昏倒，事後學長解釋因為前一晚睡眠不足，加上沒有吃早

餐，血糖太低，才會暈眩，我們聽了當然是「笑吟吟」的相信學長的

話囉。我是讀法律研究所的時候通過司法官考試，進入司法官訓練所

受訓前，為了充實自己的人生閱歷，我曾經到台大醫院急診部去當兩

年志工，這期間生老病死看多了，車禍或兇殺導致血肉糢糊的軀體也

不在少數，心臟鍛鍊得異常強壯。因此我外勤處女航，驗完屍體後，

中午就吃牛肉麵，算是厲害的吧！扯遠了，這種兇殺案件沒有第二句

話，一定要解剖，解剖就不是小醫院的設備能夠做的，還要聯絡法醫

研究所派法醫下來。我就告訴家屬要解剖，你知怎地，家屬連同外面

幫眾一擁而上，群情激憤，並且惡言相向，逼我直接給死亡證明書就

好了，說誰也知道是槍擊致死，有什麼好解剖。可我也不是剛出道的

雛兒，怎麼可能屈服在這些黑道人物的淫威之下，不過身旁只有警察

三、兩位，真要惹惱他們，到時候被打得滿地找牙，那我不是很沒面

子，之後即使再把人抓起來，已無濟於事，所以強硬不是解決之道。

那你說乾脆給他死亡證明書算了，胡扯，這樣我直接撞牆死好了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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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脅一下就放棄原則，傳出江湖，會變成笨蛋檢察官的。我是這樣說

的，有槍擊沒有錯，問題是到底中了幾槍，彈道走向為何，致命槍傷

為何，都要找出來，否則如果槍傷的部位都不足以致命，其實死因是

心臟病發作，那該怎麼辦？同時我也表達同情家屬不願解剖屍體，讓

死者死兩次的心情，因此我決定屍體先送署立新竹醫院冰存，讓法醫

研究所派人作第二次檢驗，如果從屍身外表就能看出死因，我就不堅

持解剖，家屬看到我讓步，也就莫為己甚，順利化解劍拔弩張的氛圍。

第二次檢驗的時間到來，事前我請竹東分局調派三十位警力，全副武

裝，因為我知道檢驗的結果一定是要解剖的，法醫有的也是肉眼，你

以為他是 X 光電眼啊，對於一件兇殺命案，誰敢拍胸脯說從外表看

得出詳細死因。你不可以說我很賊騙了家屬，只能說那是權宜之計。 

這個認真的法醫先用固定式 X 光機照出屍體內尚存彈頭的位

置，接著足足解剖了五個小時，我就在旁邊站著觀看了五個小時，粉

累哦！明明先照過 X 光，彈頭位置就在那邊，有一、兩顆卻怎麼都

找不到，那你就知道人體構造很複雜，肌肉等組織一層又一層，想要

跟醫院借一台可攜式 X光機，他們抵死不從，說是上次有檢察官「玩」

壞了一台，讓他們損失一百多萬元，我們命苦的法醫只好多花一些時

間找彈頭。而且到底有幾顆子彈穿過身體，必須用長探針穿入身體彈

孔，一孔一孔比對，看哪一孔入哪一孔出，這可以看出彈道，也就是

射擊方向。解剖完才知道身中十三槍，那為什麼有那麼多彈孔？我告

訴你們，因為有一槍一孔、一槍二孔、一槍三孔、一槍四孔的，那一

槍一孔就是有進不出；一槍二孔的就是有進有出；一槍三孔的就是貫

穿手臂後進入身體，手臂二孔加身體一孔；一槍四孔的就是貫穿手臂

後貫穿身體。 

好了，行兇地點是老大所經營的一家海鮮餐廳前面停車場，那時

候老大跟著小老婆及一堆賓客步出餐廳，接著就被人開槍射殺。這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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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堆人看到兇手，兇手還逃得了哪兒去，你說是不是？的確有很多

人看到兇手行兇，問題是沒有人看到兇手長什麼樣？真是見鬼了，哪

有這種事？簡單，因為兇手帶著頭套，將面孔全部遮掩起來，所以目

擊者只能描述兇手看來是年輕人，身高約一百八十公分，體格良好，

手持長約五十公分的槍枝，由旁邊汽車修配廠騎樓下奔出，中間跌了

一跤，向天射出幾顆子彈，然後趕緊爬起，朝死者身體開出多槍，完

事後，坐上接應的機車逃逸。而監視錄影因角度關係，根本沒有拍到

任何行兇或逃逸過程。我指揮警方該監聽的電話也聽了，該傳的人也

傳了，但一直沒有突破。為何老大才去泰國避風頭一個多月，剛回國

幾天就被幹掉，家屬及幫眾應該知道點什麼，卻說老大去泰國是單純

旅遊，他們老大溫良恭儉讓，敦親睦鄰，造橋鋪路，從沒有跟人結怨。

唉！黑幫老大沒有與人結怨，真是從何說起啊，看來他們或許想私

了。不過警方持續清查後發現竹東隔壁鄉龍潭，有一名太陽會龍潭組

的不良份子案發後隔天即飛往中國大陸，這個龍潭組可是小有名氣

呢，組長就是率眾帶棍棒，一夥人穿著「太陽公司」背心，去砸壹週

刊的那個頭頭。 

這條線索我們一直放在心上。事隔半年，刑事警察局事先告訴

我，請我開拘票，他們已經透過管道從澳門將該名太陽會份子引渡回

國，與竹東分局共同偵辦，接著他們召開記者會，宣稱突破嫌犯心防，

偵破幫派老大槍殺案，我看到電視新聞還嚇一跳，怎麼我都不知道破

案了。單憑短短兩、三頁筆錄內，嫌犯吐出：「人是我殺的」，這樣就

說破案，還在嫌犯面前拉一付長布條，寫滿破案字樣，讓媒體拍照，

這是警方常有的做法，然後移送地檢署，警方就了無責任，該出的鋒

頭，該拿的績效，馬上到手，問題是距離定嫌犯的罪，還早得很呢！

證諸歷史，有太多的案件，僅憑嫌犯在警局的自白，根本無濟於事，

無法定罪，只能睜大雙眼看著他大搖大擺走出法院。這件槍殺案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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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局很厲害，在沒有起出做案用頭套、機車、槍彈的情況下，也沒

有請目擊證人指認，更沒有找出共犯，竟然能讓殺手坦承犯案，該不

會是用科學辦案所得到的成果吧，我想不會是科學的「電擊棒」辦案

才對，ㄟ，沒禮貌，啊不要誤會啦，我沒有暗示什麼，我真的認為警

方很厲害。 

不過不要高興得太早，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得很清楚：「被告之

自白，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」，意思是除了自白，還要有其

他證據才能定被告的罪。為什麼會這樣呢？被告承認就好了嘛！問題

是被告承認犯罪有各種可能性，可能是小弟替老大擔罪，可能是警察

非法刑求取供，可能是嫌犯發神經，所以不能完全相信自白。殺人案

件是重大刑案，必須小心以對，第一時間該蒐集的證據就必須蒐集調

查，否則就會像蘇建和三死囚案件一樣拖了十幾年，一下判死，一下

無罪的，到現在官司打不完，還弄不清楚事實真相。在引渡回來後二

十四小時內，警方便將殺手移送地檢署，告訴各位，地檢署的規矩是

誰相驗那具屍體，誰就要辦那件刑案。面對殺手的自白，我不敢大意，

因為沒有週邊的證據，將來還是可能判殺手無罪，所以我就趁著殺手

被警察引渡回國，或許在逃不了，認栽的心態下，還願意講真話，我

先撒個尿，調整好情緒，接著就巨細靡遺的訊問他犯罪的每一個細

節，前後足足問了七、八個小時，別以為檢察官問案是在聊天哦，即

使聊天都會嫌累了，更何況是在問案，那是跟嫌犯鬥智的過程，在有

限時間內，要釐清真相，每個問題都要思考仔細再問出，且要連環問，

不讓嫌犯有思索虛構情節的餘地，嫌犯言詞一有閃爍或逃避，要一直

刺他，一直追下去，我整個腦袋像水燒開來一樣的沸騰。問完後，如

同打了一場仗，疲勞到虛脫，但不是疲勞訊問嫌犯，因為有讓嫌犯充

分休息，中間我還噓寒問暖，問他會不會累，要不要馬殺雞一下，啊

我胡扯的，最後一句沒問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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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大概是這樣描述犯案過程：「我老大胡仁寶於九十年二、三月

間，在桃園龍潭那邊，將烏茲衝鋒槍一把，還有子彈一批，給我保管。

我們曾經在桃園跟竹東三環幫的賴老大賭博，輸好幾百萬，我們懷疑

他詐賭，鬧得很不愉快。後來我老大於九十年四月被發現死在湖口山

區，我懷疑賴老大殺了我大哥。到了九十年十月底，龍潭一家電玩店

負責人欠我們賭債，他請三環幫角頭解決，他們那邊的兄弟就到我家

開槍。由於這些新仇舊恨，所以我找傑克一起計畫殺賴老大。我們先

去打聽賴老大行蹤，知道賴老大跟小老婆在竹東中山路開海鮮餐廳，

另外賴老大是住在竹東中豐路附近，我們打算一一的勘查地形，選擇

下手時機及地點，所以就開車，先到中豐路附近，準備觀察賴老大住

家，可是不知道實際住哪裡，看到路旁有檳榔攤，就假裝拿一張喜帖，

去買香煙，以送喜帖當作藉口，詢問賴老大住處，我們有去他住處，

但大樓有守衛，沒法進去。晚上我們到海鮮餐廳附近，了解週遭地形，

看到賴老大開一部黑色 LEXUS 車，夥同其他小弟離開，我們尾隨在

後，跟蹤到竹東火車站附近，他們把車子停在「海上花」酒店前，下

車進入，我們就在外面等候時機，想要趁賴老大落單時動手，但他一

直沒出現，我們等到凌晨就先離開。後來決定當天晚上動手，由傑克

騎機車載我，衝鋒槍藏在座墊下，下午五、六點，到達海鮮餐廳，傑

克將機車停在汽車修配廠前，我們下車後，就站在馬路邊，我身穿黑

色大衣，將子彈已上膛的衝鋒槍藏在大衣裡，頭戴頭套。晚上八點半，

賴老大走到停車場，想要開車，我就把頭套拉下蓋住臉，從路旁衝到

停車場，一時緊張，我就摔在地上，衝鋒槍射出一些子彈，我急忙站

起來，向他頭部及身體掃射，賴老大倒下後，我立刻奔跑到機車那邊，

傑克已發動機車，我們坐上後，沿中山路，轉中正路方向跑，後來換

車到台北市錦州街附近，將做案用衣物丟棄在舊衣回收箱，衝鋒槍交

給傑克帶走，我返回桃園住處，收拾行李後，搭乘華航班機到中國。」 

 5



聽完後，我即刻命警循先前殺手勘查路線走一遍，畫出現場圖、

拍相片，並詢問相關證人，果然有殺手所說的檳榔攤、酒店、便利商

店、茶行等。警方詢問檳榔攤小姐還說確實有一位很高大帥氣的男子

拿著喜帖問老大家怎麼走。一般來說，地方角頭通常也是地方的名

人，加上來人高大威猛，所以檳榔西施記憶特別深刻。此外，案發時

警方本來有掌握另一條線索，就是殺手在馬路邊等待下手機會時，先

將頭套掀起，廢話，當然要掀起來，否則一個戴頭套，只露出滴溜溜

眼睛的男子在路旁鬼鬼祟祟的，還沒動手，恐怕都要先進警局泡茶

了。那時恰巧有著便服警員開車載新竹縣警察局科長前往海鮮餐廳參

加喜宴，他將車輛停放在馬路邊，瞥見兩個人舉止怪異，以為二人是

賊，是以密切注意，熟記來人形貌，後來科長由餐廳走出，他就搭載

科長返回警局，倒是沒有看到案發經過。竹東分局就曾經問過那位警

察局科員，同時讓他指認嫌犯口卡片，但那時鎖定的是另一位嫌疑

人，提供給科員看的口卡片因為是傳真，不是很清晰，所以那位科員

也指認錯誤，不過警方因為殺手自白，直接宣佈破案，有點粗心，根

本沒有重新讓科員指認。我就把科員、檳榔西施一併傳來，讓他們隔

著單向指認玻璃，指認殺手。檢察官要站在目擊者的角度替他們著

想，不能叫他們站在殺手旁邊指認，任誰見到幫派兇惡份子，何況還

是一個殺人犯，都很難正視著他說：「就是你」，所以才安排單向指認

鏡。BINGO！他們都還認得這位高大帥氣的殺手。同時我傳喚老大

的女兒，表示他們家確實有一部黑色 LEXUS名車，九十年的時候，

很少人開這種車。唉！奇怪！我只開四、五十萬的小車，兄弟都可以

開數百萬名車，不曉得是什麼道理。不過兄弟短暫的享受，常換來悲

哀的下場，倒也沒什麼好羨慕的。還有殺手自己也講因為緊張，行兇

過程中有跌一跤，剛好與現場目擊者所述相同，所以殺手也是會緊張

的，惡人不見得多有膽子。經過這一番確認，殺手的自白已經有了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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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佐證。果然我第二次從看守所將殺手提解出來開庭，他就翻供了，

說兇手其實是傑克，是傑克逼他頂罪的，此後由地方法院一路到高等

法院、最高法院，殺手否認到底，還好我事先有經過這些查證，就算

沒有找出衝鋒槍、機車、頭套，憑著間接證據，我們還是可以弄清楚

事實，將嫌犯繩之以法。地方法院一審判二十年，殺手請一堆律師上

訴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，但我九十一年六月起訴，九十二年四月已經

判決確定，只花十個月的時間就將一件殺人案定讞，最高法院沒有發

回過，直接確定，這都有賴於仔細的查證。殺手現在在台北監獄，要

關到一百十一年，歹路還是不要走，再高大帥氣，關完出來還是會很

憔悴的。 
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很多重大刑案，像是殺人、性侵害、撞死

人等，檢察官常指揮警察帶著犯罪嫌疑人到現場去模擬案發經過，一

來確定犯罪過程，同時也可以多發現一些蛛絲馬跡。不過犯罪被害家

屬心情的激動、憤怒，檢警有時候卻疏忽掉，面對大批家屬、群眾在

現場圍觀，還執意要模擬，結果是嫌犯一下警車，馬上被家屬或群眾

追打，而檢警因人力不足，根本無法防止，變成少數幾個警察護著嫌

犯，抱頭鼠竄，甚至因此造成嫌犯死亡者，先前花蓮曾發生家屬因肇

事者撞死自己的兒子而動用私刑，將肇事者打死，就是一個鮮明的案

例。而平面或電子媒體偏好報導此類民眾私自執法的血腥、殘暴畫

面，卻未能適時灌輸讀者、觀眾該項行為的違法性，使得社會普遍瀰

漫著似是而非的觀念，變相鼓勵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友可以藉著毆打被

告來洩憤。所以現在在檢察官相驗現場，常常上演家屬追打嫌犯的戲

碼。問題是以暴制暴，公權力任憑民眾或被害家屬踐踏，讓這個社會

變成弱肉強食，對大家的安全都是一種危害，那要法律制度幹嘛？要

檢察官、警察幹嘛？如果真的有模擬的必要，為什麼不調集足夠的警

力來維持秩序？看到大批家屬聚集，為什麼執意讓嫌犯下警車？檢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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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好好反省。我個人碰到相驗現場家屬群集，有可能失控時，通常

會叫警方將嫌犯載到附近派出所等候，待驗完屍體，再請家屬到派出

所，緊接著訊問嫌犯及家屬，這樣就可以避免衝突發生。 

本案在偵查過程中，我雖然也有指揮警方帶嫌犯出去模擬，但事

先我不通知家屬，且讓警方在深夜凌晨時分，到現場模擬，這樣檢察

官與警方雖不能上電視出風頭，卻能保證不會引發紛爭。又案件開第

二次偵查庭前，我顧慮到幫派間可能會有的衝突，但地檢署法警人力

卻明顯不足，所以我讓竹東分局刑事組長帶著三個小隊十二個偵查員

全副武裝到法庭外戒護。開庭時，我請法警、偵查員一同將殺手從拘

留室帶出，走到第六偵查庭門外時，死者的幫眾果然發難，阻止警員

前進，衝上前要毆打嫌犯，所幸有相當警力戒護，沒有讓他們得逞，

也就是他們沒打到人。我在法庭內聽到聲響，立刻命令刑事組將衝到

最前面展示忠心那位幫派份子逮捕，送進法庭，以妨害公務罪辦他，

交保十萬元，其他幫眾馬上一哄而散。幫派就是這麼囂張，不這樣彈

壓，怎能維持司法威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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